
委托（抽样）检验单

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：

兹送上 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  试样，请按委托试验项目予以试验并签发试验报告，费用由       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    支付。 
送样单位：（盖章）   2021年08月20日

表格编号：FDJC-JL-4.5.4-01-2021        送（取）样记录         委托编号：WT-2021-1542
	工程名称
	丰都县武平经太平至石柱龙潭旅游公路改建工程
	施工部位
	沥青路面

	试样名称
	沥青混合料配合比
	取样地点
	/

	试样规格
	机制砂：0-3mm、碎石：0-3mm、、3-5mm、5-10mm、10~15mm、矿粉、道路石油沥青70#A
	取样日期
	2021年08月20日

	试样数量
	机制砂：20kg、碎石:50kg、矿粉：12kg沥青：12kg
	取样单位
	 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

	生产厂家
	机制砂：/、碎石：/、矿粉：/、沥青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金陵分公司
	委托单位
	 重庆市实力公路开发有限公司

	生产日期
	/
	送样日期
	2021年08月20日

	产品批号（卷号）
	/
	收样日期
	2021年08月20日

	代表批量
	/
	包装及外观
	包装完好

	见证人签名
	
	样品编号
	YP-2021-QPB-0007

	
	
	备   注
	机制砂：YP-2021-XJL-0063、碎石：YP-2021-CJL-0064、碎石：YP-2021-CJL-0065、、碎石：YP-2021-CJL-0066矿粉YP-2021-KFJ-0004 沥青YP-2021-LQJ -0007

	执行标准
	JTGE42-2005  JEGE20-2011  JTG F40-2004

	试验项目：AC -13C混合料目标配合比
	收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
	
	

	送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	
	联系电话
	


说明：

本检验单一式二份，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、委托单位各持一份。

委托单位在送本检验单和试样时，应提供材料生产厂家质量检验资料及取样详情和其它特别情况。

3、试样数量应满足试验项目所需的最低数量。

